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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1.1 概述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部令 第4号）相

关规定，天康生物股份有限公司拟建设的“天康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兽用生物安全

三级防护升级改造项目（悬浮Ⅲ车间项目）”属于依法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

的建设项目需要开展公众参与工作。为保障公众环境保护知情权、参与权、表达

权和监督权，天康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在其官方网站平台和乌鲁木齐晨报报纸平台

等多途径充分征求公众意见，然后将公众意见反馈给环境影响评价单位，进一步

完善环境影响报告书内容，最终形成正式报送本。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阶

段充分公开了环评信息、征求了公众意见，公众参与程序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

众参与暂行办法》（生态环境部 令 部令第 4 号）相关要求。

1.2 公众参与基本情况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部令第 4 号）中

第三十一条：对依法批准设立的产业园区内的建设项目，若该产业园区已依法开

展了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且该建设项目性质、规模等符合经生态环境主管

部门组织审查通过的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和审查意见，建设单位开展建设项目环

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时，可以按照以下方式予以简化：（1）免予开展本办法第

九条规定的公开程序，相关应当公开的内容纳入本办法第十条规定的公开内容一

并公开；（2）本办法第十条第二款和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10个工作日的期限

减为5个工作日；（3）免予采用本办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张贴公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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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

本项目位于新疆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工业园一二期用地内，

该工业园区属于依法批准设立的产业园区，在编制《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头

屯河区)工业园一二期控制性详细规划修编（2016-2020年）环境影响报告书》的

过程中依法开展了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环保厅于2017

年9月25日下发了《关于<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工业园一二期控制

性详细规划修编（2016-2020年）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审查意见》（文号：新环函

〔2017〕1486号），通过了规划环评的审查。且本次建设的“天康生物股份有限

公司兽用生物安全三级防护升级改造项目（悬浮Ⅲ车间项目）”的建设性质、规

模等符合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和审查意见要求。

因此，（1）本项目免于《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中第九条规定

（即免于第一次公示）的公开程序，相关应当公开的内容纳入本办法第十条规定

的公开内容一并公开。（2）本项目第二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时限可减少为5

个工作日；（3）本项目可免于张贴公告的方式。

二、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本项目可免于《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中第九条规定（即免于首

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的公开程序，相关应当公开的内容纳入第二次环境影

响评价信息公开内容一并公开。

三、第二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征求意见稿）公开情况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本项目通过网络平台（天康生物

股份有限公司官方网站）、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接触的报纸（乌鲁木齐晨报）两

种方式进行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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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网络平台公示

3.1.1 网络平台公示内容

本项目位于新疆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工业园一二期用地内，

天康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官方网站是对外公开且易于公众接触和阅读的企业官方网

站 ， 因 此 本 项 目 第 二 次 公 示 网 站 天 康 生 物 官 方 网 站 ， 网 址 ：

http://www.tcsw.com.cn/html/html/pc/newdetail.html?id=376，网络平台公示具体内

容见表1。

表1 网络平台公示内容

天康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兽用生物安全三级防护升级改

造项目（悬浮Ⅲ车间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

见稿）公示
天康生物股份有限公司拟于厂区范围原三车间实施“天康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兽用生物安全三级防护升级改造项目（悬浮Ⅲ车间项目）”建设。项目总投资1000

万元，建设性质为技术改造，本次改建内容包括产品品种、生产工艺、车间负压

区三套空调系统、负压区强制淋浴系统、负压区生产气体排放系统以及活毒废水

处理站。本次改建完成后用于三车间生产口蹄疫疫苗，可达年产口蹄疫疫苗20

亿mL。本项目已于2018年12月19日取得了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乌鲁木齐

头屯河区）经济和发展改革委员会（价格监督监察局）出具的《天康生物股份有

限公司兽用生物安全三级防护升级改造项目登记备案证》，备案编号为

1809160051180。

天康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委托吐鲁番天熙环保技术咨询有限公司开展项目环

境影响评价工作。现已完成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众征

求报告书意见。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

途径：

http://www.ybx.gov.cn/ztzl/hjbhdczl/xmhp/201911/t20191108_1152226.html
http://www.ybx.gov.cn/ztzl/hjbhdczl/xmhp/201911/t20191108_115222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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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可自行前往天康生物股份有限公司查阅纸质报告书，也可通过

122732085@qq.com寻求电子版，或点击下方链接自行下载电子版征求意见稿全

文。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网络链接：

链接：https://share.weiyun.com/42YkBeF5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主要范围：本次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公民、法人和其

他组织（本次环境影响评价最大范围为：以项目厂址为中心边长3km范围）。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

l。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公众可通过信函、电子邮件等方式，在规

定时间内将填写的公众意见表提交建设单位，反映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相关

的意见和建议。公众提交意见表时，应当提供有效的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名称：天康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新疆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新疆天康畜牧生物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制药工业园内

联系方式：18690155757（甘经理）

电子邮箱：122732085@qq.com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2020年10月29日~2020年11月4日），公示期

间，公众可向项目建设单位（天康生物股份有限公司）提出意见和建议。

3.1.2 网络平台公示截图

本项目网络平台公示截图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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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网络平台公示截图

3.2 报纸公示

3.2.1 报纸公示内容

本项目委托乌鲁木齐晨报对项目相关信息进行了两次公示，两次报纸公示内

容一致，报纸公示内容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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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项目第一次、第二次报纸公示内容

“天康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兽用生物安全三级防护升级改造项目

（悬浮Ⅲ车间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公示

本项目位于新疆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天康生物股份有限公

司制药工业园内，建成后用于三车间生产口蹄疫疫苗，可达年产口蹄疫疫苗20

亿mL。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与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http://www.tcsw.com.cn/html/html/pc/newdetail.html?id=376

征求意见的公众主要范围：项目周围3km的群众和社会团体（包括村委、企

事业单位等）对建设项目环保方面的意见及要求。

查阅纸质报告书以及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电话：18690155757（甘经理）；

邮箱：122732085@qq.com。

公众提出意见的截止时间：2020年11月4日。

天康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11月2日

3.2.2 报纸公示截图

本项目报纸第一次公示截图见图2，报纸第二次公示截图见图3。

http://www.ybx.gov.cn/ztzl/hjbhdczl/xmhp/201911/t20191108_1152226.html
mailto:183825014@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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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报纸第一次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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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报纸第二次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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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公告张贴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生态环境部2019年1月1日实施）

中第三十一条规定，本项目可免予采用本办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张贴

公告的方式。

3.4 查阅情况

公众如想进一步了解项目情况和环境影响评价的内容，可向建设单位或其委

托的环境影响评价机构取得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和其他相关补充信息。

公示期间，建设单位和环评单位均未接到查阅申请。

3.5 公众意见情况

公示期间，公众可通过电话、邮件等其他方便的方式反馈对本项目的意见和

建议。第二次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反馈意见。

四、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生态环境部2019年1月1日实施）要求：

“对环境影响方面公众质疑性意见多的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应当按照下列方式组

织开展深度公众参与”。本项目未收到公众质疑性意见，因此，未开展深度公众

参与。

五、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本项目公示期间，以及截止目前未收到公众反馈意见。

六、其他

环评期间公示信息（网络公示截图、报纸公示截图等）、公众提交的公众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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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公众参与说明等资料均已归档备查。

七、诚信承诺

我单位已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生态环境部2019年1月1

日实施）要求，在天康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兽用生物安全三级防护升级改造项目（悬

浮Ⅲ车间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阶段开展了公众参与工作，在环境影响报告

书中充分采纳了公众提出的与环境影响相关的合理意见，对未采纳的意见按要求

进行了说明，并按照要求编制了公众参与说明。



我单位承诺，本次提交的《天康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兽用生物安全三

级防护升级改造项目（悬浮Ⅲ车间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

内容客观、真实，未包含依法不得公开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

私。如存在弄虚作假、隐瞒欺骗等情况及由此导致的一切后果由天康生

物股份有限公司承担全部责任。

承诺单位：天康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承诺时间：2020年1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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